
关于全县市场主体报送 2022 年度报告的
公 告

为做好我县 2022 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，根

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

示暂行办法》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》《市场主体登

记管理条例》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报送对象

凡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通江县内登记注册的企业、

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均应报送 2022 年度年报并公示。

二、报送时间

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。

三、报送方式

网上报送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，登录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四川）(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

进行报送并公示。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点击“企业信

息填报”菜单：一种为“工商联络员”登录，如已注册

过“工商联络员”，输入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”，

凭自设密码登录填报；若是首次登录，可通过点击“获

取初始密码”菜单，获取初始化密码（通过短信方式发

送到联络员备案手机）登录；另外一种为电子营业执照

直接登录。个体工商户点击“个体户登录”菜单：输入

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”和“经营者身份证号码”

登录填报。

纸质报送：个体工商户也可以到其注册登记的市场监管

部门直接以书面形式报送年度报告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

（一）逾期未年报或者在年度报告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

虚作假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经营异常状态，并向

社会公示。如果未年报公示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

的，将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“黑名单”。被列入经营异常

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，在政府采购、

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依法

予以限制或者禁入。

（二）根据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《市场主体

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，未年报市场主体将会被行政

处罚。

（三）未报送 2021 年度及以前年度的年度报告的

市场主体，应对未报年度的年度报告进行补报。补报后，

再报送 2022 年度年度报告，并及时申请移出经营异常

名录或恢复正常记载状态。

（四）市场主体年度报告中的企业联系号码必须真

实有效，企业“工商联络员”发生变化的要及时进行变

更。新申请企业联络员备案业务请到企业所属登记机关

窗口办理；已有企业联络员变更业务可采取以下两种方

式办理： 1.到企业所属登记机关窗口办理；2.直接在

公示系统中变更。

（五）企业首次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可

通过“获取初始密码”，获取初始化密码，登录后系统

强制修改初始密码。之后可以用新密码登录。如遗忘密

码，可通过“忘记密码”功能找回密码。



五、咨询电话

特此公告

通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3 日

单位 咨询电话 单位 咨询电话

通江县市场监管局 0827-7232495 永安市场监管所 0827-7660315

民胜市场监管所 0827-7361667 铁溪市场监管所 0827-7680315

广纳市场监管所 0827-7270315 涪阳市场监管所 0827-7620315

铁佛市场监管所 0827-7330315 诺水河市场监管所 0827-7124315

麻石市场监管所 0827-7118168 诺江市场监管所 0827-7212448

至诚市场监管所 0827-7530315 宕江市场监管所 0827-7232315

洪口市场监管所 0827-7520315 高明新区市场监管所 0827-7221829

沙溪市场监管所 0827-7550315 工业园市场监管所 0827-7321315

瓦室市场监管所 0827-7390977 通江县统计局 0827-7222049

通江县人社局 0827-7221611 监督举报电话 0827-7222049



市场主体年报公示操作流程

1、网上填报

登陆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www.gsxt.gov.cn），逐项如实填报。

2、纸质填报

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要通过网上填报。不具备网上填报条件的，可以持营业

执照到所在地市场监管所领取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表》，逐项如实填写后，提

交给所在地市场监管所。

网上填报具体步骤如下（以企业工商联络员填报为例）：

第一步：访问网站，点击“企业信息填报”



第二步：点击“四川”注册并登陆

第三步：填写年报信息

第三步：登录账号和密码，进去填报。



第四步：提交并公示



第五步：查询结果


